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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名称 对《企业借用外债备案登记证明》的有效期如何
理解?

公司名称 金九国际咨询服务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春和路39号院3号楼5层2601（注册
地址）

联系电话 010-56029770 13321144867

产品详情
国家发改委就外债备案登记所出具的《企业借用外债备案登记证明》(简称“《备案证明》”)的有效期通常为自《备案证明》出具之日起1年，且实践中通常认为企业应当在《备案证明》的有效期内完成外债的发行。针对《备案证明》的有效期，此次国家发改委在《外债备案指南》进一步明确：
(1) 就公募发行债券而言，企业在《备案证明》的有效期内完成定价即可，未在有效期内完成交割不会对发行债券产生影响(但对于私募发行债券是否同样适用于该监管要求，《外债备案指南》并未作出明确规定)；
(2) 就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而言，企业应在《备案证明》的有效期内提款，且贷款期限以贷款合同为准。
对于允许多次提款的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而言，《外债备案指南》并未明确企业是否需要在《备案证明》的有效期内提取完毕所有贷款额度还是仅需要进行提款，而目前实践中通常理解为企业仅需在《备案证明》的有效期内进行提款即可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保障企业借用外债平稳有序进行，国家发改委已于2020年2月4日发布《关于企业申请延长外债备案登记证明有效期事宜的指引》，允许已取得《备案证明》的企业，如确因疫情影响未能在有效期内完成外债发行的，可在有效期届满的20个工作日前向国家发改委提出关于延长有效期的书面申请，且对符合条件的企业，有效期可延长6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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